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修
正總說明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自九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並於同年八月一日施行，歷經五次修

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五日。依國籍法第九條第

四項規定，外國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或為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免提喪

失原有國籍證明。近年來，以有特殊貢獻或高級專業人才為由，經許可歸

化而轉換身分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者逐漸增多，茲配合簡化渠等申請在

臺居留及定居之行政作業，俾與國籍法銜接，並符合規範一致化，且為因

應實務作業所需，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經許可居留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居留期間申請變更居留原因

及居留期間每次出國在三個月以內申請定居者，免附相關證明文件。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 

二、增訂隨同居留之未成年子女於成年後，申請延期居留之積極條件及經

許可者之延期居留期間。（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三、增訂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來臺投資、工作或就學經許可居留者，因居

留原因消失，於居留期間屆滿前，得申請延期居留六個月，有必要者，

得再申請延期居留一次，總延長居留期間最長為一年。（修正條文第十

八條） 

四、增訂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未成年子女，於國外向

駐外館處申請臺灣地區定居證副本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入出國及

移民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條第八項規定訂定之

。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入出國及

移民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條第八項規定訂定之

。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以下簡稱無戶籍國民

）申請入國及停留、居留

或定居之程序如下： 

一、在海外地區者：應向

我駐外使領館、代表

處、辦事處或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以下

簡稱駐外館處）提出

申請。駐外館處有內

政部移民署（以下簡

稱移民署）派駐審理

人員者，由其審查；

未派駐審理人員者，

由駐外館處指派人員

審查後，均由駐外館

處核轉移民署辦理。 

二、在大陸地區者：應向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所定機構或依

第二項規定受委託之

民間團體在大陸地區

設立之分支機構提出

申請，核轉移民署辦

理；無分支機構者，

應由本人在臺灣地區

之親屬或配偶或其等

第二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以下簡稱無戶籍國民

）申請入國及停留、居留

或定居之程序如下： 

一、在海外地區者：應向

我駐外使領館、代表

處、辦事處或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以下

簡稱駐外館處）提出

申請。駐外館處有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以下簡稱入出國及

移民署）派駐審理人

員者，由其審查；未

派駐審理人員者，由

駐外館處指派人員審

查後，均由駐外館處

核轉入出國及移民署

辦理。 

二、在大陸地區者：應向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所定機構或依

第二項規定受委託之

民間團體在大陸地區

設立之分支機構提出

申請，核轉入出國及

移民署辦理；無分支

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修

正之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

業將「入出國及移民署」修

正為「移民署」，爰配合修

正第一款至第四款。 

 

 



 

委託之移民業務機構

、甲種以上旅行社代

向移民署申請。 

三、在香港或澳門者：應

向行政院於香港或澳

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提

出申請，由移民署派

駐之人員審查後核轉

移民署辦理。 

四、在臺灣地區者：應由

本人或委託他人、移

民業務機構、甲種以

上旅行社向移民署申

請。 

機構者，應由本人在

臺灣地區之親屬或配

偶或其等委託之移民

業務機構、甲種以上

旅行社代向入出國及

移民署申請。 

三、在香港或澳門者：應

向行政院於香港或澳

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提

出申請，由入出國及

移民署派駐之人員審

查後核轉入出國及移

民署辦理。 

四、在臺灣地區者：應由

本人或委託他人、移

民業務機構、甲種以

上旅行社向入出國及

移民署申請。 

第二章 入國及停留 第二章 入國及停留 章名未修正。 

第三條 無戶籍國民申請許

可入國及停留，應檢附下

列文件，向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我國護照或其他具有

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

。 

三、僑居地或居住地居留

證明。 

四、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無戶籍國民於大陸地

區出生者，應另附其未在

大陸地區設有戶籍及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之相關證明

文件。 

第三條 無戶籍國民申請許

可入國及停留，應檢附下

列文件，向入出國及移民

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我國護照或其他具有

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

。 

三、僑居地或居住地居留

證明。 

四、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無戶籍國民於大陸地

區出生者，應另附經行政

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未在

大陸地區設有戶籍及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之相關證明

文件。 

一、第一項本文修正理由同

第二條說明。 

二、第二項有關驗證之規定

另於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第三項定有明文，爰刪

除經驗證相關文字。 



 

第四條 入國許可證件種類

如下： 

  一、臨人字號入國許可：

有效期間內得多次使

用。 

  二、單次入國許可證：有

效期間內得入國一次

。 

  三、多次入國許可證：有

效期間內得多次使用

。 

  四、臨時入國許可證：有

效期間內得入國一次

。 

  五、臨時入國停留許可證

：有效期間內得入國

一次。  

第四條 入國許可證件種類

如下： 

  一、臨人字號入國許可：

效期內得多次使用。 

  二、單次入國許可證：效

期內得入國一次。 

  三、多次入國許可證：效

期內得多次使用。 

  四、臨時入國許可證：效

期內得入國一次。 

  五、臨時入國停留許可證

：效期內得入國一次

。 

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三項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臨人字號入國許可

，分為六個月、一年、三

年及與護照相同者四種，

其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

起算，均不得逾護照效期

。 

      單次入國許可證之有

效期間為六個月，自核發

之翌日起算。 

      多次入國許可證，分

為一年及三年二種，其有

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算

。 

      臨時入國許可證之有

效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十日

，自核發之翌日起算。 

      臨時入國停留許可證

之有效期間最長不得逾七

日，自核發之翌日起算。 

第五條 臨人字號入國許可

之效期，分為六個月、一

年、三年及與護照相同者

四種，自核發日起算，均

不得逾護照效期。 

      單次入國許可證之效

期為六個月，自核發日起

算。 

      多次入國許可證之效

期分為一年及三年二種，

自核發日起算。 

      臨時入國許可證之效

期最長不得逾三十日，自

核發日起算。    

      臨時入國停留許可證

之效期最長不得逾七日，

自核發日起算。 

一、 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明

。 

二、 考量實務作業之許可證

效期多自核發之翌日起

算，且參考「大陸地區

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

辦法」第十一條及「香

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

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第十條之許可證證效

規定，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居民許可證

之有效期間皆自核發之

翌日起算，為求法規一

致性及與實務相符，爰

將「核發日」修正為「

核發之翌日」。 

第六條  無戶籍國民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駐外館處

第六條  無戶籍國民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駐外館處

一、移民署名稱之修正理由

同第二條說明。 



 

書面建議，移民署得核發

與護照效期相同之臨人字

號入國許可： 

一、參加僑社工作對僑務

有貢獻。 

二、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

申請投資經核准。 

三、駐外館處或國際機構

人員。 

四、具我國已賦予免簽證

待遇國家之永久居住

權。 

五、具有正式學籍，並就

讀於公立學校、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立案之私立學校或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學校。 

     無戶籍國民，其直系

血親、配偶、兄弟姊妹或

配偶之父母現在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者，移民署得

核發與護照效期相同之臨

人字號入國許可。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及前項無戶籍國民之配

偶或直系血親，經駐外館

處書面建議，移民署得核

發與護照效期相同之臨人

字號入國許可。 

書面建議，入出國及移民

署得發給與護照效期相同

之臨人字號入國許可： 

一、參加僑社工作對僑務

有貢獻。 

二、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

申請投資經核准。 

三、駐外館處或國際機構

人員。 

四、具我國已賦予免簽證

待遇國家之永久居住

權。 

五、具有正式學籍，並就

讀於公立學校、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立案之私立學校或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

之國外學校。 

     無戶籍國民，其直系

血親、配偶、兄弟姊妹或

配偶之父母現在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者，入出國及

移民署得發給與護照效期

相同之臨人字號入國許可

。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及前項無戶籍國民之配

偶或直系血親，經駐外館

處書面建議，入出國及移

民署得發給與護照效期相

同之臨人字號入國許可。 

二、參照第五條用語，「發

給」修正為「核發」。 

第七條 無戶籍國民持有未

加註不准延期之單次入國

許可證者，因故未能於有

效期間內入國者，得於有

效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

向移民署申請延期一次，

以六個月為限。 

第七條 無戶籍國民持有未

加註不准延期之單次入國

許可證者，因故未能於效

期內入國者，得於效期屆

滿前一個月內，向入出國

及移民署申請延期。但以

一次為限。 

一、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明

及第四條說明，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增訂單次入國許可證申

請延期之有效期間規定

。 



 

第八條 無戶籍國民預定臨

時入國停留三個月內出國

者，得檢附單次入國許可

證或加簽僑居身分之我國

護照及已訂妥回程班次之

機、船票，於入國時向移

民署申請核發臨時入國許

可證，持憑入國；其所持

單次入國許可證不予註銷

。 

      無戶籍國民持外交、

公務護照或曾持有臨人字

號入國許可，預定臨時入

國停留者，準用前項規定

。 

第八條 無戶籍國民預定臨

時入國停留三個月內出國

者，得檢附單次入國許可

證或加簽僑居身分之我國

護照，及已訂妥回程班次

之機、船票，於入國時向

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發給

臨時入國許可證，持憑入

國；其所持單次入國許可

證不予註銷。 

      無戶籍國民持外交、

公務護照或曾持有臨人字

號入國許可，預定臨時入

國停留者，準用前項規定

。 

第一項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

明及第六條說明二，並酌作

文字修正。 

 

第九條  無戶籍國民為任職

於飛航臺灣地區民用航空

器之機組員、空服人員，

因飛航任務進入臺灣地區

而未持有效之入國許可證

件者，得由其所屬航空公

司或其代理人，向移民署

申請核發臨時入國停留許

可證，持憑入國；其停留

期間，自入國之翌日起，

不得逾七日。 

      無戶籍國民以船員身

分隨船入國臨時停留或過

境上船事由申請者，應由

其所屬輪船公司或船務代

理業出具保證書，向移民

署申請核發臨時入國停留

許可證，持憑入國；其停

留期間，自入國之翌日起

，不得逾七日。 

      依前二項規定入國臨

時停留，因疾病、災變或

其他特殊事故不能依限出

第九條 無戶籍國民為任職

於飛航臺灣地區民用航空

器之機組員、空服人員，

因飛航任務進入臺灣地區

而未持有效之入國許可證

件者，得由其所屬航空公

司或其代理人，向入出國

及移民署申請發給臨時入

國停留許可證，持憑入國

；其停留期間，自入國之

翌日起，不得逾七日。 

   無戶籍國民以船員身

分隨船入國臨時停留或過

境上船事由申請者，應由

其所屬輪船公司或船務代

理業出具保證書，向入出

國及移民署申請發給臨時

入國停留許可證，持憑入

國；其停留期間，自入國

之翌日起，不得逾七日。 

      依前二項規定入國臨

時停留，因疾病、災變或

其他特殊事故不能依限出

一、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明

及第六條說明二。 

二、第三項之證件名稱依第

四條第四款規定，修正

為臨時入國許可證，以

求證件名稱之一致性。 



 

國者，應由其所屬航空公

司或其代理人、輪船公司

或船務代理業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向移民署申請補

辦臨時入國許可證。 

國者，應由其所屬航空公

司或其代理人、輪船公司

或船務代理業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向入出國及移民

署申請補辦臨時入國許可

。 

第十條  無戶籍國民隨航空

器或船舶過境臺灣地區，

因疾病、災變或其他特殊

事故不能隨原航空器、船

舶離境，或因其他正當理

由有入國必要者，得由航

空公司或其代理人、輪船

公司或船務代理業，向移

民署申請核發許可先行入

國通知單，持憑入國，並

補辦單次入國許可證。 

第十條 無戶籍國民隨航空

器或船舶過境臺灣地區，

因疾病、災變或其他特殊

事故不能隨原航空器、船

舶離境，或因其他正當理

由有入國必要者，得由航

空公司或其代理人、輪船

公司或船務代理業，向入

出國及移民署申請發給許

可先行入國通知單，持憑

入國，並補辦入國許可。 

一、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明

及第六條說明二。 

二、依本條規定補辦之入國

許可為第四條第四款所

定之「單次入國許可證

」，爰於本條中明確訂

定。 

 第十條之一 無戶籍國民申

請臨人字號入國許可時，

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同時配

賦統一證號。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訂定理由為：「配

合政策規劃無戶籍國民

得於護照或臨人字號入

國許可配賦統一證號，

增列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以下簡稱無戶籍國

民)申請臨人字號入國

許可時得同時配賦統一

證號規定。」惟實務上

，於臨人字號入國許可

配賦統一證號，尚難協

助旅居韓國等國家(地

區)之無戶籍國民享有

美國等國家所給予我國

之免簽證待遇，故並未

發揮預期效益。 

三、另目前實務上申請配賦

統一證號案件為數不多

，無戶籍國民得於入境

後，以臨櫃或網路申請



 

「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

資表」。 

四、綜上，臨人字號入國許

可配賦統一證號之實用

性有限，爰刪除本條規

定。 

 第十一條（刪除） 一、本條刪除。 

二、本次全文修正，配合法

制體例條次順編，爰將

本條原有條次無內容者

刪除。 

第十一條 無戶籍國民入國

後，申請延長停留期間者，

應於停留期間屆滿前三十

日內，檢附下列文件，向移

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入國許可證件。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二條 無戶籍國民入國

後，申請延長停留期間者

，應於效期屆滿前一個月

內，檢附下列文件，向入

出國及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入國許可證件。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一、條次變更。 

二、本文修正理由同第二條

說明，並酌作文字修正

。 

 第十三條 無戶籍國民居留

期間，有出國後再入國之

必要者，應檢附入國申請

書，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

請入國許可。 

一、本條刪除。 

二、基於體例規範之一致性

，爰本條規定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十四條第五項

。 

第三章 居留 第三章 居留 章名未修正。 

第十二條  無戶籍國民申請

居留，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僑居地或居住地身分

證明。 

  三、我國護照或其他足資

證明具有我國國籍之

文件。 

  四、僑居地或居住地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書。 

五、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

定醫院出具之健康檢

第十四條 無戶籍國民申請

居留，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僑居地或居住地身分

證明。 

三、我國護照或其他足資

證明具有我國國籍之

文件。 

四、僑居地或居住地警察

紀錄證明書。 

五、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

定醫院出具之健康檢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

項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

明、第三條說明二及第

六條說明二，並酌作文

字修正。 



 

查合格證明。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無戶籍國民為未成年

人、其僑居地尚未核發或

不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書者，免附前項第四款文

件。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申請者，免附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文

件。 

    居留申請案依本法第

九條第八項規定定有配額

限制者，第一項第四款及

第五款文件，應於居留數

額核配時繳附。 

    無戶籍國民於大陸地

區出生者，應另附其未在

大陸地區設有戶籍及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之相關證明

文件。 

查合格證明。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無戶籍國民為未成年

人、其僑居地尚無發給或

不發給警察紀錄證明書

者，免附前項第四款文件。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申請者，免附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文

件。 

    居留申請案依本法第

九條第八項規定定有配額

限制者，第一項第四款及

第五款文件，無戶籍國民

應於居留數額核配時繳

附。 

    無戶籍國民於大陸地

區出生者，應另附經行政

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未在

大陸地區設有戶籍及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之相關證明

文件。 

第十三條  無戶籍國民經許

可居留，居留期間有本法

第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ㄧ者，得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申請變更居留原因；其

於居留期間，每次出國在

三個月以內者，免附前條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文

件。 

 一、本條新增。 

二、無戶籍國民於申請居留

時已檢附過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文

件，基於簡政便民措施

，申請居留原因變更時

，如其於居留期間，每

次出國在三個月以內者

，毋須再檢附相關文件

，爰新增本條規定。 

第十四條 無戶籍國民於國

外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由

移民署核發單次入國許可

證及臺灣地區居留證副

本。申請人應自入國之翌

第十五條 無戶籍國民於國

外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由

入出國及移民署發給單次

入國許可證及臺灣地區居

留證副本。申請人自入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

項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

明、第四條說明及第六

條說明二，並酌作文字



 

日起三個月內，持憑臺灣

地區居留證副本，向移民

署換領臺灣地區居留證。

但未成年者，應由其法定

代理人換領。 

      未依前項規定換領臺

灣地區居留證者，得廢止

居留許可，並註銷臺灣地

區居留證副本。 

      第一項無戶籍國民曾

持外國護照入國，並持有

有效期間內之外僑居留證

居留者，於換領臺灣地區

居留證時，應繳附外僑居

留證。 

      在國內申請居留，除

有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

款情形外，應持我國護照

入國；經許可者，由移民

署核發臺灣地區居留證。 

      依第ㄧ項及第三項規

定換領臺灣地區居留證

者，移民署同時核發與居

留效期相同之臨人字號入

國許可。 

 

之翌日起十五日內，應親

自持憑臺灣地區居留證副

本，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換

領臺灣地區居留證。但未

滿十四歲者，得由其法定

代理人或以掛號郵遞換

領。 

      前項無戶籍國民曾持

外國護照入國，並持有效

期內之外僑居留證居留

者，於換領臺灣地區居留

證時，應繳附外僑居留證。 

      在國內申請居留經許

可者，由入出國及移民署

發給臺灣地區居留證。 

 

 

修正。 

三、現行臺灣地區居留證副

本係配合單次入國許可

證ㄧ併使用，申請人持

單次入國許可證經查驗

許可入國後，向移民署

換領臺灣地區居留證。

考量單次入國許可證及

臺灣地區居留證副本為

二證合一之證件，申請

人持憑入境後屬停留狀

態，於換領居留證正本

後，身分始由停留身分

轉換為居留身分，另本

法第八條規定，無戶籍

國民得停留三個月，爰

明定臺灣地區居留證副

本應於三個月內換領臺

灣地區居留證，並增訂

第二項有關未依規定換

領之法律效果，現行條

文第二項及第三項移列

為第三項及第四項。 

四、 現行條文第一項但書並

未含括無戶籍國民為十

四歲以上之未成年人，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二十

二條有關行政程序之行

為能力規定；另基於實

務上持臺灣地區居留證

副本換領臺灣地區居留

證者，尚須繳驗僑居地

或居住地身分證明正本

及蓋有入境查驗章戳之

臺灣地區居留證副本，

故礙難以掛號郵遞方式

換領，爰修正第一項但

書規定，以符合實務運



 

作。 

五、 基於本法第十二條已明

定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持外國護照或無國籍旅

行證件入國者，除有第

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

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

外，應持外國護照或無

國籍旅行證件出國，不

得申請居留或定居，爰

修正第四項。 

六、 考量申請人於居留期間

仍有出入國之必要，為

簡政便民，申請人於申

請臺灣地區居留證時即

同時申請臨人字號入國

許可；另基於體系架構

規範之一致性，第五項

係自現行條文第十三條

移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 

第十五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

定核發之單次入國許可證

及臺灣地區居留證副本之

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

起為六個月。在有效期間

內未入國者，得於有效期

間屆滿前三十日內，向移

民署申請延期一次，延長

有效期間以六個月為限。 

第十六條 依前條第一項發

給之單次入國許可證及臺

灣地區居留證副本之有效

期間為六個月，自核發之

翌日起算。在有效期間內

未入國者，得於有效期間

屆滿前，向入出國及移民

署申請延期。但以一次為

限。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明

及第六條說明二，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核發

之證件申請延期，未明

確規範申請期限及延長

之有效期間，爰增訂之

。 

第十六條 臺灣地區居留證

為無戶籍國民居留期間之

身分證明文件，其有效期

間為三年。但有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一

款及第十五款情形之一

者，依聘僱期間核發；有

同條項第十二款至第十四

第十七條 臺灣地區居留證

為無戶籍國民居留期間

之身分證明文件，其效

期為三年，自入國之翌

日起算。但有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

一款及第十五款情形之

一者，依聘僱期間發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理由同第四條說明

及第六條說明二，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增訂第一項但書後段，

明定依本法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申請隨同居留經

許可者之居留期間。 



 

款情形之一者，依就學、

受訓或實習期間核發；依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申

請隨同居留經許可者，以

所依親屬之居留期間為其

居留期間。 

      依前項但書規定核發

之臺灣地區居留證，其有

效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年。 

      在國外申請居留經許

可者，其臺灣地區居留證

之有效期間自入國之翌日

起算；在國內申請居留經

許可者，其臺灣地區居留

證之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

日起算。 

給；有同條項第十二款

至第十四款情形者，依

就學、受訓或實習期間

發給。 

        依前項但書規定發

給之臺灣地區居留證，

其效期最長不得逾三

年。 

        在國內申請居留經

許可者，其臺灣地區居

留證之效期自核發之翌

日起算。 

四、現行第一項臺灣地區居

留證之有效期間自入國

之翌日起算，係指在國

外申請居留經許可者而

言，配合體例，第一項

「入國之翌日起算」移

為第三項前段。 

第十七條 無戶籍國民申請

延期居留，應於居留期間

屆滿前三個月內，檢附下

列文件，向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居留證。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延期居留期間每

次為三年。但有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一

款及第十五款情形之一

者，依聘僱期間核發；有

同條項第十二款至第十四

款情形之一者，依就學、

受訓或實習期間核發；依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申

請隨同居留經許可者，以

所依親屬之延長居留期間

為其居留期間。 

      依前項但書規定核發

之臺灣地區居留證，其有

效期間最長不得逾三年。 

第十八條  申請延期居留

者，應於效期屆滿前一個

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

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居留證。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延期每次為三

年。但有本法第九條第一

項第九款至第十一款及第

十五款情形之一者，依聘

僱期間發給；有同條項第

十二款至第十四款情形

者，依就學、受訓或實習

期間發給。 

      依前項但書規定發給

之臺灣地區居留證，其效

期最長不得逾三年。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

十二款之僑生畢業後，於

居留效期屆滿前，得以書

面敘明理由，向移民署申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

項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

明、第四條說明及第六

條說明二，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

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

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十七條規定，居留證有

效期間屆滿，應於期限

屆滿前三個月內申請。

基於衡平及一致作法，

爰將第一項本文「一個

月」修正為「三個月」。 

四、增訂第二項但書後段，

明定依本法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申請隨同居留經

許可者之延期居留期

間。 

五、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申請隨同居留經許可



 

      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申請隨同居留經許可

之未成年子女於成年後，

其父或母持有臺灣地區居

留證，且有下列情形之ㄧ

者，得申請延期居留： 

  一、曾在臺灣地區合法累

計居留十年，每年居

住二百七十日以上。 

  二、未滿十六歲入國，每

年居住二百七十日以

上。 

      依前項規定申請延期

居留經許可核發之臺灣地

區居留證，其有效期間自

原居留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延期三年，必要時，得再

申請延期居留ㄧ次，期間

為三年，總延長居留期間

最長為六年。 

請延期，經許可者，其臺

灣地區居留證之有效期

間，自原居留效期屆滿之

翌日起延期六個月；延期

屆滿前，有必要者，得再

申請延長一次，總延長居

留期間最長為一年。 

之未成年子女於成年

後，隨同居留之原因消

失，倘無其他居留事

由，須依限離境。基於

家庭團聚權，爰參考外

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

留辦法第八條第二項及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增

訂第四項及第五項，明

定系爭未成年子女於成

年後，申請延期居留之

積極條件及經許可者之

延期居留期間。 

六、 現行條文第四項，基於

體例一致，移列至第十

八條第二項。 

第十八條 依本法第九條第

一項第六款或第九款至第

十一款規定申請居留經許

可，因居留原因消失，於

居留期間屆滿前，有必要

者，得以書面敘明理由，

申請延期居留。經許可

者，其臺灣地區居留證之

期間，自原居留期間屆滿

之翌日起延期六個月；延

期居留期間屆滿前，有必

要者，得再申請延期居留

一次，總延長居留期間最

長為一年。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

第十二款之僑生畢業後，

於居留期間屆滿前，有必

要者，得以書面敘明理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無戶籍國民來臺投

資、工作或就學，因居

留原因消失，仍有留臺

一定期間覓職之需要，

爰新增本條規定。 



 

由，申請延期居留。經許

可者，其臺灣地區居留證

之有效期間，自原居留期

間屆滿之翌日起延期六個

月；延期居留期間屆滿

前，有必要者，得再申請

延期居留一次，總延長居

留期間最長為一年。 

第十九條 無戶籍國民經許

可居留者，居留期間變更

地址或服務處所，應檢附

下列文件，向移民署申請

變更： 

一、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居留證。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十九條 無戶籍國民經許

可居留者，居留期間變更

地址或服務處所，應檢附

下列文件，向入出國及移

民署申請變更： 

一、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居留證。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明。 

第二十條 無戶籍國民之居

留申請案有配額限制者，

其隨同申請之未成年子女

或被收養者年齡、配偶身

分之認定，以實際核配時

為準。 

      前項無戶籍國民及隨

同申請者，列同一配額。 

第二十條 無戶籍國民之居

留申請案有配額限制者，

其隨同申請之未成年子女

或被收養者年齡、配偶身

分之認定，以實際核配時

為準。 

      前項無戶籍國民及隨

同申請者，列同一配額。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本法施行前已

入國之無戶籍國民未能強

制出國者，其申請居留，

應檢附下列文件，向移民

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

定醫院出具之健康檢

查證明。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之健康檢

查證明有不合格之項目

者，由移民署通知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 

第二十一條 本法施行前已

入國之無戶籍國民未能強

制出國者，其申請居留，

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入出

國及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

定醫院出具之健康檢

查證明。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之健康檢

查證明有不合格之項目

者，由入出國及移民署通

知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第一項及第二項修正理由同

第二條說明。 



 

第一項第三款之相關

證明文件，指下列證件： 

一、我國護照或其他足資

證明具有我國國籍之

文件。 

二、入國許可證件。 

三、起訴書或不起訴處分

書。 

四、出生地證明。 

五、入國日期證明。 

第一項第三款之相關

證明文件，指下列證件： 

一、我國護照或其他足資

證明具有我國國籍之

文件。 

二、入國許可證件。 

三、起訴書或不起訴處分

書。 

四、出生地證明。 

五、入國日期證明。 

第二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無

戶籍國民係持偽造、變

造、冒用他人護照或未經

許可入國者，應經檢察官

偵查終結，始得申請居留。 

第二十二條 前條第一項無

戶籍國民係持偽造、變

造、冒用他人護照或未經

許可入國者，應經檢察官

偵查終結，始得申請居留。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一條之

無戶籍國民經許可居留

者，核發臺灣地區居留

證，有效期間為三年。 

前項無戶籍國民申請

延期居留，應於居留期間

屆滿前三十日內，檢附下

列文件，向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居留證。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延期居留期間每

次為三年。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一條之

無戶籍國民經許可居留

者，發給臺灣地區居留

證，有效期限為三年六個

月。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同第四

條說明及第六條說明

二。 

二、第十六條已明定臺灣地

區居留證之有效期間為

三年；而本條之訂定理

由係為利申請人於臺灣

地區居留滿三年，可有

充裕時間申請定居，爰

立法之初將有效期間定

為三年六個月，申請人

無須另行申請延期居

留；惟查實務上，部分

無戶籍國民並無申請在

臺定居之考量，而係選

擇在臺延期居留。鑑於

本法施行迄今已二十餘

年，此類人士目前為數

不多，基於法令規定之

一致性，並求簡化行政

作業，爰修正依本條核

發之臺灣地區居留證有

效期間為三年，並得申



 

請延期居留，爰增訂第

二項及第三項。 

第四章 定居 第四章 定居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無戶籍國民申

請定居，應檢附下列文

件，向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

定醫院出具之健康檢

查合格證明。 

三、臺灣地區居留證。 

四、僑居地或居住地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書。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申請者，免附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文

件。 

無戶籍國民於大陸地

區出生者，應另附其未在

大陸地區設有戶籍及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之相關證明

文件。 

隨同居留者申請定

居，應與申請定居者併同

申請或於其定居後申請。 

   依第十三條規定申請

變更居留原因者，其在臺

灣地區連續居留或居留滿

一定期間之計算，自許可

變更居留原因之翌日起

算。但原居留原因為本法

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三款至第七款及第九款至

第十一款情形之一者，自

原許可居留之翌日起算。 

      無戶籍國民申請定

居，於居留期間，每次出

第二十四條 無戶籍國民申

請定居，應檢附下列文

件，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為

之： 

一、申請書。 

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

定醫院出具之健康檢

查合格證明。 

三、臺灣地區居留證。 

四、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申請者，免附前項

第三款文件。 

無戶籍國民於大陸地

區出生者，應另附經行政

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其未在

大陸地區設有戶籍及領用

大陸地區護照之相關證明

文件。 

隨同居留者申請定

居，應與申請定居者併同

申請或於其定居後申請。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修正理

由同第二條說明及第三

條說明二，第二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無戶籍國

民申請定居，曾受有期

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得不予許可，爰增訂第

一項第四款檢附僑居地

或居住地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書之規定，現行第

一項第四款移列為第五

款。 

三、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依第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十一款事由之

申請人及其隨同申請之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

連續居留或居留滿一定

期間，得申請在臺灣地

區定居；申請事由為第

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至

第十五款者不得申請定

居。倘申請人為僑生在

臺居留（第十二款，不

得申請定居），其後改依

直系血親（第一款，得

申請定居）在臺居留，

該居留期間自許可變更

居留原因之翌日起算，

爰增訂第五項，依該項

但書所列各款變更居留

原因者，因原居留事由

於居留滿一定期間後亦



 

國在三個月以內者，得免

附第一項第四款文件。 

得申請定居，如自應聘

（第十一款，得申請定

居）變更為投資（第六

款，得申請定居），故自

原許可居留之翌日起

算。另排除依第二款或

第八款規定申請定居，

不受連續居留滿一定期

間之限制。 

四、 為簡化其申請程序，爰

參照外國人停留居留及

永久居留辦法第十一條

規定，增訂第六項，明

定無戶籍國民於居留期

間，每次出國在三個月

以內者，申請定居得免

附僑居地或居住地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書。 

第二十五條  原有戶籍國

民，於國內回復國籍申請

定居者，應檢附下列文

件，向移民署為之： 

一、申請書。 

二、回復國籍許可證書。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經許可者，

移民署應核發入國證明文

件，並於其外國護照入國

簽證及入國查驗章上加蓋

戳記。 

原有戶籍國民於國外

回復國籍後，持我國護照

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應

持憑經加蓋戳記之我國護

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及回復

國籍許可證書，向遷入地

之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

記。 

第二十五條  原有戶籍國

民，於國內回復國籍申請

定居者，應檢附下列文

件，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為

之： 

一、申請書。 

二、回復國籍許可證書。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經許可者，

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發給入

國許可證副本，並於其外

國護照入國簽證及入國查

驗章上加蓋戳記。 

原有戶籍國民於國外

回復國籍後，持我國護照

或入國許可證副本入境，

應持憑經加蓋戳記之我國

護照或入國許可證副本及

回復國籍許可證書，向實

際居住地之戶政事務所辦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修正理

由同第二條說明及第六

條說明二。 

二、 現行作法於國內回復國

籍申請定居者，核發入

國登記證，於國外回復

國籍者核發單次入國許

可證，外交部亦會核發

入國證明書供民眾持憑

辦理戶籍遷入，另參照

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

第二項有關移民署核發

入國許可證副本業經修

正為入國證明文件；為

利戶政事務所審查認

定，戶政司於一百年五

月二十五日修法時配合

修正為「入國證明文

件」。為符實際，第二

項及第三項入國許可證



 

理遷入登記。 副本修正為入國證明文

件，俾利戶政事務所實

務作業之彈性。 

第二十六條 無戶籍國民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於國外申請定居經許

可者，由移民署核發單次

入國許可證及臺灣地區定

居證副本。申請人應自入

國之翌日起三十日內，由

其法定代理人持憑臺灣地

區定居證副本，向移民署

換領臺灣地區定居證。 

前項無戶籍國民曾持

外國護照入國，並持有有

效期間內之外僑居留證居

留者，於換領臺灣地區定

居證時，應繳附外僑居留

證。 

依第一項規定核發之

單次入國許可證及臺灣地

區定居證副本之有效期

間，自核發之翌日起為六

個月。在有效期間內未入

國者，得於有效期間屆滿

前三十日內，向移民署申

請延期一次，延長期間以

六個月為限。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申請定居經許可者，由移

民署核發單次入國許可證

及臺灣地區定居證副本。

申請人應自入國之翌日起

三十日內，由其法定代理

人持憑臺灣地區定居證副

本，向移民署換領臺灣地

 

 

 

 

 

 

 

 

 

 

 

 

 

 

一、本條新增。 

二、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國民在國外出生之未成

年子女，於國外向駐外

館處申請定居者，係核

發臺灣地區定居證副

本，鑑於現行並無明文

規範，爰參照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有關核發單次

入國許可證及臺灣地區

居留證副本及戶籍法第

四十八條有關戶籍登記

之申請應於三十日內為

之等規定，新增本條規

定。 

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

定臺灣地區人民，係指

在大陸地區出生，其父

母一方為臺灣地區人

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

民，未在大陸地區設有

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

照，並於出生後一年內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者，爰於第四項及第五

項明定當事人須於出生

後一年內換領臺灣地區

定居證及申請初設戶籍

登記。例如申請人於一

百十年一月一日出生，

須於一百十一年一月一

日前完成換領及申請初

設戶籍登記；如有延期



 

區定居證，並於出生後一

年內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依前項規定核發之單

次入國許可證及臺灣地區

定居證副本之有效期間，

自核發之翌日起為六個

月。在有效期間內未入國

者，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

三十日內，向移民署申請

延期一次，延長期間至年

滿一歲前十五日止。 

之需求，臺灣地區定居

證副本僅能延期至一百

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以

辦理後續換領及初設戶

籍登記手續。 

第二十七條 無戶籍國民經

許可定居者，由移民署核

發臺灣地區定居證，並通

知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戶

政事務所。    

   無戶籍國民應於核發

定居證之翌日起三十日

內，持憑至預定申報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初

設戶籍登記。 

   無戶籍國民未在預定

申報戶籍所在地居住者，

應向實際居住地之戶政事

務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該戶政事務所受理後，應

通知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

戶政事務所。 

第二十六條 無戶籍國民經

許可定居者，由入出國及

移民署發給臺灣地區定居

證，並通知預定申報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無戶籍國民應於收到

定居證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持憑至預定申報戶籍所在

地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

記。 

   無戶籍國民未在預定

申報戶籍所在地居住者，

應向實際居住地之戶政事

務所辦理戶籍登記，該戶

政事務所受理後，應通知

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戶政

事務所。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同第二

條說明及第六條說明

二。 

三、 參照「大陸地區人民在

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

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及「香港澳門居民進入

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

可辦法」皆係規定辦理

初設戶籍登記之法定申

辦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

算，爰將「收到之翌日」

修正為「核發之翌日」。 

第五章 附則 第五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八條 無戶籍國民持

外國護照入國，申請居留

或定居經許可者，移民署

應於其外國護照之入國簽

證及入國查驗章上加蓋戳

記。 

第二十七條 無戶籍國民持

外國護照入國，申請居留

或定居經許可者，入出國

及移民署應於其外國護照

之入國簽證及入國查驗章

上加蓋戳記。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明。 

第二十九條 無戶籍國民兼

具外國國籍，持外國護照

入國者，應持外國護照出

第二十八條 無戶籍國民兼

具外國國籍，持外國護照

入國者，應持外國護照出

一、條次變更。 

二、依護照條例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持照



 

國；其經許可定居者，首

次出國應持配賦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之我國護照。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經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首

次出國應持我國護照。 

國；其經許可定居者，首

次出國，應持我國護照出

國。 

人取得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者，應申請換發護

照；另依臺灣地區無戶

籍國民入出國居留定居

作業規定第十二點第四

款第一目規定略以，移

民署服務站應於當事人

申請定居時告知，經許

可定居後，應申請配賦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

我國護照出國，第一項

爰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三、 國籍法第九條規定，外

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

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

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

始得喪失原有國籍者自

滿一定年齡之日起，一

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

證明。持外國護照入國

之外國人經許可歸化

後，在其喪失原有國籍

前，仍兼具外國國籍，

爰增訂第二項明定首次

出國應持我國護照，俾

利國境人別管理。 

第三十條 依規定應繳附之

文件在國外製作者，應經

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國內

由外國駐華使領館或授權

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

複驗。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

移民署得要求申請人檢附

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

證人認證之中譯本。 

      無戶籍國民於香港、

澳門或大陸地區製作之文

第二十九條 依規定應繳附

之文件在國外製作者，應

經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國

內由外國駐華使領館或授

權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

部複驗。 

      前項文件為外文者，

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

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譯

本。 

      無戶籍國民於香港、

澳門或大陸地區製作之文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施行細則第四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文件

為外文者，移民署得要

求申請人檢附經駐外館

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

證之中譯本。 

三、實務上，移民署受理外

國人各項居停留申請案

件，其所檢附之文件為

英文者，並未要求其檢

附中譯本。第二項爰參



 

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 

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

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 

照本法施行細則第四十

一條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三十一條 經許可喪失我

國國籍，尚未取得他國國

籍前出國者，申請入國

時，準用第三條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經許可喪失我國

國籍，尚未取得他國國籍

前出國者，申請入國時，

準用第三條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施行日

期，由內政部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施行日

期，由內政部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